
（上接 B29版）

１５

、审议通过《关于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议案》

关联董事胡泽松、翁荣贵、樊志宏先生依法回避表决。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６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４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及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７

、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落实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相关方承诺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８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有关问题的通知》（［

２０１２

］

４２

号

公告）的要求及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推荐，同意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为

１

年，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费用。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１９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对以上第

２

、

３

、

４

、

５

、

７

、

８

、

９

、

１１

、

１３

、

１４

、

１６

、

１７

、

１８

项议案进行审议。同

意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的时间由公司董事会另行通知。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０

、听取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情况的述职报告。

２１

、听取了公司审计委员会

２０１３

年履职情况的报告

（二）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和上网附件。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25日

报备文件：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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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3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编制了

２０１３

年度《关于公司重组资产盈利预

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下称“专项说明”）。前述专项说明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现将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盈利数实现情况说明如下：

一、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２０１２

年度，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关于核准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向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７４７

号），公司以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式，完成收购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四川巨星企业集团

有限公司、苏州华东有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武汉荣盛投资有限公司、王全根、崔宇红、蔺尚举、

戚涛、朱云先（以下合称“重组方”）持有的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合计

９９．９９９９％

股份。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完成注册资本由

１５

，

６６０

万元增加至

３７

，

６４１．５７５３

万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８

日， 本公司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新增股份登记手

续。

二、重组资产的盈利预测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重组方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签订的《盈利补偿协议》，重组方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

施完毕当年及其后两年拟购买资产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盈利数不低于评估报告利润预测数，如若

达不到该预测水平，则将以股份方式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中联

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６８

号）、《资产评估说明》，公司

２０１３

年重组资产的盈利预测数为

１５

，

０６９．６４

万元。

三、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２０１３

年度公司财务报表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瑞华专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１５７０００９

号），经审计，重大资产重组中所购买的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实际数 预测数 差额 完成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归属于标的资

产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５

，

４５５．９５ １５

，

０６９．６４ ３７６．３１ １０２．５０％

其中，上表中“实际数”一栏内金额系根据所购买的标的资产于

２０１３

年度内的实际经营状况，并按照与

标的资产盈利预测报告相一致的所购买资产架构基础确定。

４

、结论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编制的《关于公司重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出具了《关于公司重组

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瑞华专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１５７０００９

号），注册会计师认为：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的《关于重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７３

号）的规定编制。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

查， 并出具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

２０１３

年度持续督导意

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综合研究所等重组方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２０１３

年度业绩承诺已经履行完毕。

因此，本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资产实际盈利情况完成了

２０１３

年度盈利预测目标，兑现了

２０１３

年承诺

业绩。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25日

●

报备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关于公司重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说明》

（三）《关于公司重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四）《关于公司重大资产出售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独立财务顾

２０１３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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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预计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预计的

２０１４

年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无重大影响，本公司不会因为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较

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批准

＜

长期供货之框架合同书

＞

的议案》，

批准了公司与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 协议有效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２０１３

年预计日常关联交易公告》及《关于签署长期供货之框架合同的

公告》）。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与四川汉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议案》，批准了公司与四川汉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协议有效

期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关于与四川汉鑫矿业发展有限

公司签署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公告》）。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五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签署

＜

长期购销之框架合

同书

＞

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四川省乐山市科百瑞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科百瑞公司”）签署《长期购销之框

架合同书》。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签署

＜

长期购销之框架合同书

＞

的议案》，并发表如下书面

意见：公司与科百瑞公司建立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稳定公司的销售和采购渠道，保持产品定价的公允、合

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且上述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

大依赖。

公司独立董事已在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对《关于批准签署

<

长期购销之框架合同书

>

的议案》予以事前认

可。 董事会审议后，独立董事亦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稳定公司的销售和采购渠

道，减少稀土产品的价格波动，符合上市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

２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原

则，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前述交易对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不存在不利影响，不会损害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３

）公司基于本次关联交易而拟与科百瑞公司签署的《长期购销之框架合同书》，内容

公允、合法；（

４

）公司第五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

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五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

发生额及

２０１４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公司章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

定，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２０１４

年预计发生日常

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如下书面意见：公司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

则和市场化定价方式。

公司独立董事在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对《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２０１４

年预计发生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予以事前认可。 董事会审议后，独立董事亦发表如下独立意见：认为：（

１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客观、公正的原则和市场化定价方式；（

２

）前述关联交易对公司和中

小股东权益不存在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３

）公司第五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

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唐光跃、樊志宏已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表决通过。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上年（前次）

预计金额

上年（前次）

实际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

原料

四川永祥股份

有限公司

８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８

，

１４５

，

９３４．５８

无较大差异

采购

原料

四川汉鑫矿业发展有

限公司

９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３

，

９３４

，

７０８．６５

无较大差异

采购

原料

科百瑞公司

５２

，

０６６

，

５６０．９９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参股

科百瑞公司，但关联交易额

统计期限为

２０１３

年全年，

无前次预计。

销售

产品

科百瑞公司

73,112,109.40

（三）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管理层预计

２０１４

年度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范围，应予披露的

日常关联交易如下：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金

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发

生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２０１４

年预计金额与

２０１３

年

实际金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采购

原料

四川永祥

股份

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８％ ８

，

１４５

，

９３４．５８ ３２．５８

﹪ 无较大差异

采购

原料

四川省乐

山市科百

瑞新材料

有限公司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５２

，

０６６

，

５６０．９９ ５．４３％

２０１４

年为实现协作发展，完

善产业链，将对稀土氧化物

的产品进行深加工， 扩大

和共享销售渠道。

采购

原料

四川汉鑫

矿业发展

有限公司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９３

，

９３４

，

７０８．６５ ５０．７２％

无较大差异

销售

产品

四川省乐

山市科百

瑞新材料

有限公司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７３

，

１１２

，

１０９．４０ ５．３３％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季度参股该

公司，

２０１４

年为实现协作

发展，完善产业链，将对稀

土氧化物的产品进行深加

工， 扩大和共享销售渠道。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人

基本情况

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

（永祥股份）

四川汉鑫矿业发展有限

公司（汉鑫矿业）

四川省乐山市科百瑞新材

料有限公司（科百瑞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德志 孙万章 王晓晖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０２７６９．６０８

万元 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１４００

万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

日

经营范围

生产、销售聚氯乙烯及其系列产品、烧碱及附

产品、电石渣水泥、混凝土；办公用计算机系统

的设计和服务；对外项目投资；化工新产品研

发；生产工艺中的废气、废渣、废水治理；经营

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及经营本企业生

产所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及技

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经营和进出口的商

品技术除外）

轻稀土矿开采，萤石、硫

酸锶钡矿、重晶石的购

买、加工、销售，矿山设

备购销（以上经营范围

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

营）

稀土金属生产、销售（涉及

前置许可的取得许可证后

方可生产）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１

、永祥股份系公司股东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参股公司（持股比例为

２３．４５０８％

），同时公司董

事唐光跃先生亦是永祥股份的董事。 四川巨星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９．１５％

股份。

２

、

２０１２

年，四川汉龙（集团）有限公司、四川省地质矿产公司分别与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资产托管框架协议》以及《资产托管协议》。 依据《资产托管协议》，子公司盛和稀土对汉鑫矿业拥有控制权

并自负盈亏，该托管事项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规定的特殊事项。同时，汉鑫矿

业董事樊志宏、李琪在本公司分别担任董事、监事职务。

３

、科百瑞公司系上市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参股

２８．５７％

的公司。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科百瑞构成公司的

关联方。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

前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同时，前述关联方均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保持长期、稳定的交易关系，交易合同均有效执行。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合同的定价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

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任何一方不得利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利益。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中预计发生的、必要的交易行为。前述交易，有利

于减少公司的成本支出，稳定公司的采购、销售渠道及定价，符合公司持续稳定发展的要求。

２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的价格和条件，没有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

３

、由于上述交易具有非排他性，交易双方可随时根据自身需要及市场价格，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因此对

本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交易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公司第五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批准签署

＜

长期购销之框架合同书

＞

的议案》及《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２０１４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25日

报备文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董事会决议

（五）监事会决议

（六）《长期购销之框架合同书》

证券代码:600392� � � �证券简称:盛和资源 公告编号:临 2014-030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科百瑞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对公司无重大影响，本公司不会因为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五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签署

＜

长期购销之框架合同

书

＞

的议案》，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公司董事一致审议通过该项议案，同意公司与四川省乐山市科

百瑞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科百瑞公司”）签署《长期购销之框架合同书》。 根据公司章程及上交所《上市规

则》的规定，本次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并发表如下书面意见：公司与科百瑞公司建立

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稳定公司的销售和采购渠道，保持产品定价的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且上述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亦不会导致公司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关联交易事项前，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该关联交易。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独立

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有利于稳定公司的销售和采购渠道，减少稀土产品的价格波

动，符合上市公司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

２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原则，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对关

联方形成较大依赖，前述交易对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不存在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３

）

公司基于本次关联交易而拟与科百瑞公司签署的《长期购销之框架合同书》，内容公允、合法；（

４

）公司第五

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元

关联交易

类别

关联人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交易

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２０１３

年度实际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

占同类业务

比例（

％

）

２０１４

年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人购买

产品

科百瑞

公司

１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０％ ５２

，

０６６

，

５６０．９９ ５．４３％

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季度参股该公

司，

２０１４

年为实

现协作发展，完

善产业链，将对

稀土氧化物的产

品进行深加工，

扩大和共享销售

渠道。

向关联人销售

原料

科百瑞

公司

１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７３

，

１１２

，

１０９．４０ ５．３３％

小计

３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５

，

１７８

，

６７０．３９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介绍

企业名称 四川省乐山市科百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王晓晖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公司注册资本

１４００

万

注册地 峨边县沙坪镇核桃坪工业区

经营范围 稀土金属生产、销售（涉及前置许可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生产）

营业期限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３

日至长期

股权结构

王晓晖持有科百瑞公司

５２％

的股权；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科百瑞公司

２８．５７％

的股

权；罗应春持有科百瑞公司

１８％

股权；王金镛持有科百瑞公司

１．４３％

股权。

主营业务情况 稀土金属生产和销售

（二）关联关系

科百瑞公司系上市公司的下属控股子公司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参股

２８．５７％

的公司。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科百瑞公司构成公

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科百瑞公司依法持续经营，经营状况良好，具有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一）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与科百瑞公司签署了《长期购销之框架合同书》，约定公司（包括公司下属子公

司、控股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向科百瑞公司（包括科百瑞公司下属子公司、

控股公司）采购金属镨钕等稀土产品、销售氧化镨钕等稀土产品。 上述购销合同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１

、交易标的及适用范围：本合同项下的货物标的为乙方（包括乙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下同）生产

的金属镨钕等稀土产品，以及甲方（包括甲方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下同）生产的氧化镨钕等稀土产品。

２

、购销数量：基于本合同的框架原则，本合同项下预计的交易总金额上限为每年

４

亿元，下不保底。 即

本合同项下货物的销售

／

采购数量是不确定的，合同一方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无义务为本合同项下货物的销

售

／

采购数量向合同另一方做出任何具有拘束力的承诺；双方完全理解并接受，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协议任

何一方不承担必须向另一方销售

／

采购一定数量货物的义务。

３

、交易选择权：交易过程中，双方均平等享有交易选择权，可随时根据自身需要及市场价格，决定是否

与对方签订订单。

４

、合同有效期：

３

年，自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５

、违约责任：采购方延迟付款或供货方迟延交货，应当自订单约定的付款期限或交货期限届满之日起

按照每日万分之一的标准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 采购方如发现供货方货物质量不符合约定条件，应当在

１５

日内提出质量异议，双方应及时就前述质量瑕疵予以确认并协商解决方案。

６

、交货事项：交货期、交货地点、交货方式以双方不时签订的订单为准。

７

、付款方式：因履行框架合同发生的货款及货款支付方式，以双方不时签订的订单为准。

８

、争议处理：框架合同实施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端应通过协商解决。如果无法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均

可以向框架合同签订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合同签订地为四川省成都市。

９

、合同生效：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成立，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合同时

生效。

（二）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

１

、定价原则：本合同项下货物的定价原则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础，合同各方承

诺本合同项下货物的销售价格原则上不高于同期合同供货方向独立第三方的销售价格或收费标准。

２

、交易价格：具体交易价格，双方同意根据本合同约定的定价原则，由双方另行签订的订单为准。 订单

可以采用书面或电子数据方式，形式不限于纸质、传真、邮寄或电子邮件等方式。

上述关联交易将由公司设立专门台账记载，并纳入公司建立的相关财务信息管理系统，定期进行检查

和有效控制，并在年度审计时进行专项审核，公司将确保关联交易的合法、合规及审查的及时性、可控性。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目的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公司销售和采购渠道，以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生产、销售需

要，完善公司产业链，减少稀土产品的价格波动，从而促进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有序发展，保持并持续增强

公司的市场竞争能力。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１

、为尽可能减少交易风险，公司在双方签署的《长期购销之框架合同书》中设定了交易选择权、信息披

露、违约责任等条款。

２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实际经营发展需要， 但交易行为本身并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公司不会因关联交易而对科百瑞公司产生较大依赖性。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25日

报备文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关联交易的书面审核意见

（四）董事会决议

（五）监事会决议

（六）《长期购销之框架合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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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设立中铝四川稀土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

投资金额预计

２

，

４４０

万元

●

特别风险提示：因其他合资方尚未完成内部审批，本次投资所涉及的合资主体及合资内容等事项尚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公司子公司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乐山盛和”）拟以现金方式认缴出资

２４４０

万元，与中国

稀有稀土有限公司等合资方共同出资设立“中铝四川稀土有限公司（最终名称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下

称“合资公司”）”。 本次投资由中国稀有稀土有限公司主导发起，乐山盛和作为第二大股东参股合资公司。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已获得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其中关联董事胡泽松、翁荣贵、樊志宏

已依法回避表决，由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

本次对外投资无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但本次对外投资的实施有待其他合资方取得其各自内部权力机

构的批准。

（三） 因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和乐山盛和托管经营的四川汉鑫矿业发展

有限公司也拟参股合资公司，故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的规定，本次对外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对外投资，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合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鉴于截至本公告日，只有中国稀有稀土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完成本次对外投资的内部批准程序，合资公

司的其他合资方尚未完成内部审批，因此，该等主体最终能否参与本次投资，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为保证信

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公司承诺在合资公司的投资主体最终全部确定后，另行补充披露合资主

体基本情况。

三、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１

、合资公司名称：中铝四川稀土有限公司（以工商局最终核准名称为准）

２

、合资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３

、合资公司经营范围：稀土等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稀土等有色金属矿产品、冶炼分离产品、加工产品

的研究、开发、生产和销售；相关设备的研制和销售；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实业投资；进出口业务

等。 （公司最终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定为准）。

４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８

，

０００

万元。

５

、合资公司治理结构：合资公司将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依法建立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法人治理机

构，建立健全法人治理机制。

四、合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资协议主要内容包括各方出资金额、股权比例、出资时间、各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通常条款。经

合资各方商议，目前已形成《关于共同出资设立合资公司的协议书》（草案），由于该草案仍处于其他合资方

内部权力机构审议批准阶段，故草案存在调整、修改的可能。 为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公

司承诺待各方最终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书后，另行补充披露合资协议主要内容。

五、关联交易审议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的书面审核意见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全体成员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核，并于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１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加快与优质企业之间的战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以达到互利多赢的目的，有利

于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

、同意将《关于投资设立参股子公司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

（二）公司三名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并在董事会审议后，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１

、本次对外投资有利于完善公司的上下游产业链，实现与其他合资方的资源、产品共享，符合上市公司

经营发展的实际需要。

２

、本次关联交易的投资各方均为货币出资，因此定价原则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尤其是中小股东

权益的情形。

３

、公司第五届第十四次董事会在审议该事项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表决

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关联董事胡泽松、翁荣贵、樊志宏均回避表

决，由非关联董事审议通过。

六、对外投资对公司的影响

设立合资公司的目的是以《大型稀土企业集团组建工作指引》为指导，在遵循市场化原则的基础上，整

合四川省的稀土矿山和冶炼分离企业。 公司通过本次对外投资，可依托中国稀有稀土在中国铝业公司整合

发展稀有稀土产业方面的平台，进一步推动公司本身的发展，同时，通过与合资各方在稀土矿开发、冶炼分

离、国家专项资金申请等方面的合作，可实现产品、信息共享的目的，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目标。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本次对外投资的主要风险及对策如下：

１

、矿产资源市场本身固有的投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主要面临矿产资源投资自身固有风险。合资公司从事矿产资源勘查或开采，面临受制于

地质理论、技术方法和科技发展水平等相关因素的制约。 针对前述风险，合资各方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通

过产品、信息共享等方式，来减少或避免可能出现的风险。

２

、其他投资方批准的风险

由于其他合资方尚未完成各自内部审批程序。 因此，本次投资所涉及的合资主体及合资内容等事项尚

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针对前述风险，公司将与其他合资各方保持密切沟通协调，共同努力推进合资公司的设立。

公司承诺，一旦合资各方均完成各自内部批准程序且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合资协议，公司将临行补充公

告相关事项。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25日

报备文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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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的规定，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或“本公司”）， 原名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下称“太工天成”），编制了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关于核准太原理工天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及向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２

］

１７４７

号）核

准，本公司以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向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山盛和”）股东发行

２１

，

９８１．５８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发行价格为每股

１０．０１

元，购买其所持有乐山盛和

９９．９９９９％

股权，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完成了股权过户手续。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

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１２

］第

０３８７

号）。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１

年

８

日，本公司向乐山盛和股东非公开发行的

２１

，

９８１．５８

万股已经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

续，本公司此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并未募集货币资金。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条—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２０１３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编制了《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该

报告已就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进行详尽说明，并已在本公告日同时挂网。

三、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四、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情况出具的签证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委托，对公司编制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进行

了专项审核，并出具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瑞华专审字［

２０１４

］第

０１５７０００８

号）。

会计师认为：公司编制的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

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５００

号）的规定。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报告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还须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六、上网披露的公告附件

１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２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鉴证报告》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25日

●

报备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监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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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4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预计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

２０１４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融资额度内的融资提供担

保，担保形式包括但不限于抵押、质押、保证担保等。

●

担保及被担保对象：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

预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是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除重大资产重组前的逾期担保外，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为

３０

，

２００

万元（均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占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比例为

２８．４４％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２０１４

年预计担保总额度在人民币

５

亿元之内（含之前数）。

●

上述事项尚需取得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本次担保情况概述

（一）具体担保情况

１

、拟申请融资额度

根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生产经营和对外投资计划的资金需求，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乐山盛和

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盛和稀土”）、乐山润和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下称“乐山润和”），拟向中国民生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乐山分行等

金融机构申请融资，拟申请融资的总额度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５

亿元（含本数）。

２

、预计担保情况

（

１

） 就前述拟融资额度，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盛和稀土、 乐山润和拟以自有资产为融资额度提供担保，

２０１４

年预计担保总额在人民币

５

亿元之内（含之前数），即前述预计担保总额已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已提供的担保金额。

（

２

）担保方式包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

担保。

（

３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为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申请人民币

２

亿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为解决盛和稀土生产经营需要，及时补充其流动资金，公司股东大会已

批准公司为控股子公司盛和稀土向中国建设银行四川省乐山分行贷款人民币贰亿元提供最高保证担保，担

保额度为人民币贰亿壹仟贰佰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保证期限为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

止。前述担保额度计入公司本次

２０１４

年度预计担保额度内，剩余担保额度内，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控股

子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不另行限制。

（二）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情况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五届第十四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４

年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

及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金融机构融资，融资额度不高于人民币

５

亿元（含本数），并同意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在前述拟融资额度范围内以自有资产提供担保。

２

、在前述预计担保额度内，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具体的融资情况

而决定担保方式、担保金额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３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预计担保事项前，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了该担保事项。公司董事会审议后，独

立董事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拟申请融资额度及预计担保，有利于及时补充公司及控股子

的流动资金，符合公司的经营管理及对外投资需要，且被担保对象为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具有实际债务偿

付能力，本次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在审议该事项前取得了我们的事前认可，公司董事会审议该事项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４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规定，该项担保超过董事会审批权限，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人及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１４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４０４７

法定代表人 胡泽松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３７６

，

４１５

，

７５３

元

注册地 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亚日街

２

号

经营范围

各类实业投资；稀有稀土金属销售、综合应用及深加工、技术咨询；稀土新材料加工与销售；

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成立时间

１９９８

年

７

月

１

日

盛和资源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营业收入

１

，

３７４

，

６９９

，

７２５．９１ ７４９

，

７４７

，

５３７．９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７

，

８４９

，

６０６．９６ １５４

，

５４５

，

６１５．７６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５３

，

０５３

，

８７０．４２ １６８

，

１６２

，

０１６．０９

项目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２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０６１

，

９４１

，

８５３．０７ ９０９

，

９４８

，

６４６．１１

总资产

１

，

２８８

，

０３１

，

０５２．７５ １

，

１６３

，

７２３

，

７２０．７６

总负债

１８３

，

４４１

，

８３９．２４ ２３９

，

５９７

，

５０７．５０

总股本

３７６

，

４１５

，

７５３．００ ３７６

，

４１５

，

７５３．００

（二）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５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６５９７

法定代表人 唐光跃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

注册地 乐山市五通桥区金栗镇

经营范围

稀有稀土金属生产、销售、深加工及综合利用；稀有稀土金属生产及应用技术咨询服务；化工

材料（不含化学危险品）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

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５

日

盛和稀土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营业总收入

７２０

，

４０７

，

６５０．４０ １

，

３２２

，

５６９

，

６８９．９５

营业利润

２１８

，

０４１

，

８２１．１３ １８７

，

９０２

，

９１２．９１

净利润

１９０

，

３４２

，

９６６．２８ １６２

，

４８０

，

７６１．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８５１

，

０９９

，

９４９．４９ １

，

０８１

，

４８８

，

７４２．３１

净资产

７４０

，

３３５

，

８０４．７３ ９０６

，

２０２

，

２３２．４０

（三）乐山润和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企业名称 乐山润和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号

５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２２９

法定代表人 唐光跃

公司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４

，

１９２．０７２２

万元

注册地 乐山市五通桥区金栗镇庙儿村三组

经营范围 催化剂、分子筛生产、研发、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

乐山润和

２０１２

年度及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表：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经审计）

２０１３

年（经审计）

营业总收入

４

，

４７７．８７ ６

，

５８３．６６

营业利润

－５７１．６８ －５１．２５

净利润

－５３６．９３ １３１．３２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１３

，

４６６．３３ １８

，

１３２．１３

净资产

３

，

５３６．４６ ６

，

３６７．７８

（四）预计担保所涉各方的关系

盛和稀土和乐山润和均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的股权、公司控股子

公司盛和稀土持有乐山润和

４６．０３９％

股权。

三、担保协议安排

上述担保额度仅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可预计的最高担保额度，该额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股东

大会核定的担保额度内，公司将根据具体发生的担保进展情况，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不再另行召开董事

会或股东会审议，如有新增或变更的除外。

在前述核定担保额度内，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批准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具体的融资情况而

决定担保方式、担保金额并签署担保协议等相关文件。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在本次预计担保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

３２４５

万元。 逾期担保的情况说明如下：

此笔担保为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担保逾期金额

３２４５

万元，已通过共管账户的设立作

出安排，不会对公司的资产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详见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的相关说明）。除重大资产重组前的

逾期担保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除重大资产重组前的逾期担保外，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３０

，

２００

万元

（均为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占本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２８．４４％

， 本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２０１４

年预计贷款担保金额及累计担保金额预计在

５

亿元之内（含之前数）

五、担保目的和风险

本次拟融资金额的确定充分考虑了公司生产经营及投资资金的实际需求，符合公司经营和整体发展需

要。 同时，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均具有充足的偿债能力，前述担保所可能涉及的财务风险均属于可控制范围，

不会对公司及其股东权益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25日

●

报备文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的意见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董事会决议

（四）盛和资源、盛和稀土、乐山润和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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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进一步落实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

相关方承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公司对相关方承诺及履行情况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４

号

－

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承诺及履

行》及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关于切实做好辖区内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

司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５

日发布了《关于公司及相关主体承诺履行情况的公告》，

对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通过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购买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下称“综合研

究所”）等股东持有的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股份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中

相关方的承诺履行情况予以了说明。

二、尚需进一步落实的相关方承诺履行事项

针对辖区内上市公司承诺及履行的披露、 落实情况， 中国证监会山西监管局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下发

《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内上市公司以及相关方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晋证监函［

２０１４

］

７７

号），通知要求盛

和稀土及综合研究所等重组方对其作出的“对于乐山润和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拥有的未办证房产，在实现

房地合一后尽快办理房屋所有权证。若盛和稀土及乐山润和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因房产权属发生纠纷而影

响其正常生产经营，由此造成的损失由十名股东按照持股比例对盛和稀土予以足额补偿”承诺的履行期限

予以明确。

鉴于房地合一是办理房产证的关键环节，也是此承诺未明确具体履行期限的主要因素，因此本公司为

进一步落实前述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相关方承诺，主要就房地合一期限进行明确，并对承诺主体归位，仍然

坚持重组时的重组方兜底原则，特就前述承诺事项，补充承诺如下：

１

、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属于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盛和

稀土仍为前述承诺的承担主体。

２

、盛和稀土承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２－３

年内积极协调、推动有关方面尽早实现房地合一，

并敦促乐山润和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实现房地合一后及时准备相关办证材料，依法向当地房管部门申请

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３

、承诺期内，若盛和稀土及乐山润和因房产权属发生纠纷而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由此造成的损失，仍

由综合研究所等重组方按照重组时其对盛和稀土的持股比例承担足额补偿义务。

三、审议批准情况

前述补充承诺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四、其他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４

号—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

司承诺及履行》的相关规定，本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全面地履行相关公告义务，并且在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至

６

月期间，每月披露一次解决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3月 25日

报备文件：

（一）董事会决议

（二）《关于进一步做好辖区内上市公司以及相关方承诺及履行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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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３

日通过电子邮件和专人递交的方式发送， 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３

日在成都市人民南路四段成都心族宾馆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出席的监事人数

３

人，实际出席的监事

３

人。 会议的主持人为监事会主席廖岚，列席

人员为董事会秘书黄厚兵、证券事务代表陈冬梅。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议案的名称及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３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３０１３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４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５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重组资产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６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及

２０１４

年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７

、审议通过《关于批准签署

＜

长期购销之框架合同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８

、审议通过《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９

、审议通过《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１２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３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上述议案除议案

５

和议案

１０

外均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上述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和上网附件。

特此公告。

盛和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3月 25日

●

报备文件 监事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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